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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担保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担保事项概述

蓝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蓝黛科技” ）于2025年01月17日、2025年02月

10日分别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

公司2025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子公司在2025年度为公司及公司子公司重庆蓝

黛精密部件有限公司、重庆蓝黛传动机械有限公司、重庆台冠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台冠” ）、

深圳市台冠科技有限公司、马鞍山蓝黛传动机械有限公司、孙公司惠州市坚柔科技有限公司、重庆宣宇

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的融资提供担保额度总计不超过人民币260,000万元。 其中，公司及子公司为重庆

台冠提供的担保额度为人民币25,000万元。 上述担保事项的担保范围包括但不限于申请银行综合授

信、借款、融资租赁等融资或开展其他日常经营业务等；担保方式包括但不限于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抵

（质）押担保等方式。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01月18日登载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的《关于公司及

子公司2025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08）。

二、担保进展情况

公司于2024年05月14日披露了《关于担保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4-035），公司为子

公司重庆台冠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璧山支行（以下简称“农业银行璧山支行” ）申请办

理贷款、商业汇票承兑等业务所形成的债权（最高余额为人民币15,0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

保。前述最高额担保债权的确定期间届满，近日，公司与农业银行璧山支行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同》，

公司为子公司重庆台冠向农业银行璧山支行申请办理贷款、商业汇票承兑等业务所形成的债权提供连

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债权最高余额为人民币15,000万元；债权人与债务人已形成的尚未受偿的债权

本金及相关利息、费用等债权纳入本次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中。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包括本次担保事项， 公司为子公司重庆台冠实际提供担保余额为人民币25,

000万元。公司为子公司重庆台冠提供的担保额度未超过公司上述股东大会审议批准的担保额度范围。

三、担保合同的主要内容

担保方 被担保方 担保权人 担保额度 担保方式 担保合同其他主要内容

蓝黛科技 重庆台冠

农业银行璧山

支行

人民币15,000

万元

连带责任保证

1、保证范围：借款本金、利息、罚

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按

有关规定确定由债务人和担保人

承担的迟延履行债务利息和迟延

履行金、 保全保险费以及诉讼

（仲裁）费、律师费等债权人实现

债权的一切费用。

2、保证期间：（1）主合同约

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

年；（2）商业汇票承兑、信用证和

保函项下的保证期间为债权人垫

付款项之日起三年。

四、累计对外担保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审议批准的公司及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度为人民币295,040万元，占公

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19.62%。 其中，公司及子公司对合并报表范围内企业提供的担保总额度

为人民币260,0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05.41%；公司及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

供的担保总额度为人民币35,04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4.21%。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包括本次担保事项，公司及公司子公司累计实际正在履行的担保余额为人民

币230,372.73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93.40%，其中，公司及子公司实际对合并报表范

围内企业提供担保的余额为人民币200,067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81.11%；公司及子

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担保的余额为人民币30,305.73万元，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2.29%。

五、备查文件

公司与农业银行璧山支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蓝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05月16日

证券代码：

600539

证券简称：狮头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25-034

狮头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1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山西省太原市万柏林区滨河西路51号摩天石3号楼101室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4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02,869,304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4.725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符合

《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董事长吴家辉先生主持本次会议。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含视频通讯方式）；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含视频通讯方式）；

3、公司董事会秘书、财务负责人陈悦蔚以视频通讯方式出席了本次会议,总裁吴靓怡以视频通讯

方式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2,729,004 99.8636 11,000 0.0106 129,300 0.1258

2、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2,729,804 99.8643 11,000 0.0106 128,500 0.1251

3、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2,729,804 99.8643 11,000 0.0106 128,500 0.1251

4、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2,729,804 99.8643 11,000 0.0106 128,500 0.1251

5、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2,696,404 99.8319 39,700 0.0385 133,200 0.1296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董事、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2,724,504 99.8592 11,600 0.0112 133,200 0.1296

7、议案名称：《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2,696,504 99.8320 39,600 0.0384 133,200 0.1296

8、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2,725,104 99.8598 11,000 0.0106 133,200 0.1296

9、议案名称：《关于未来三年（2025-2027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2,726,604 99.8612 9,500 0.0092 133,200 0.1296

10、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未弥补亏损超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6,865,704 74.7217 11,500 0.0111 25,992,100 25.2672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

工作报告》

15,459,

004

99.1006 11,000 0.0705 129,300 0.8289

2

《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

工作报告》

15,459,

804

99.1057 11,000 0.0705 128,500 0.8238

3

《公司2024年度报告》

全文及摘要

15,459,

804

99.1057 11,000 0.0705 128,500 0.8238

4

《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

算报告》

15,459,

804

99.1057 11,000 0.0705 128,500 0.8238

5

《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

配预案》

15,426,

404

98.8916 39,700 0.2544 133,200 0.8540

6

《关于公司 2025年董

事、 监事薪酬方案的议

案》

15,454,

504

99.0717 11,600 0.0743 133,200 0.8540

7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

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

议案》

15,426,

504

98.8922 39,600 0.2538 133,200 0.8540

8

《关于2025年度担保额

度预计的议案》

15,455,

104

99.0755 11,000 0.0705 133,200 0.8540

9

《 关 于 未 来 三 年

（2025-2027�年） 股东

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

15,456,

604

99.0852 9,500 0.0609 133,200 0.8539

10

《关于公司未弥补亏损

超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

一的议案》

15,453,

004

99.0621 11,500 0.0737 134,800 0.8642

(二)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均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山西华炬律师事务所

律师：阴春霞、郭文杰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

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狮头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7日

● 上网公告文件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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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中工国际 公告编号：

2025－028

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通知于2025年5月12

日以专人送达、邮件形式发出。会议于2025年5月16日上午9:30在公司16层第一会议室召开，应出席董

事八名，实际出席董事八名，其中董事张格领、王强和独立董事辛修明、张黎群以视频方式参会。出席会

议的董事占董事总数的100%，部分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王博先生主持。

二、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以举手表决方式表决了如下决议：

1、会议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投资实施乌

兹别克斯坦塔什干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的议案》。有关内容详见同日公司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刊登的2025－029号公告。

2、会议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投资实施乌

兹别克斯坦安集延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的议案》。

有关内容详见同日公司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刊登的2025－030号公告。

上述两项议案经董事会战略与ESG委员会2025年第二次工作会议审议通过后提交公司董事会审

议。

三、备查文件

1、董事会战略与ESG委员会2025年第二次工作会议决议；

2、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7日

证券代码：

002051

证券简称：中工国际 公告编号：

2025－029

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实施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1、为深入践行“一带一路”倡议，推动海外工程投资与运营业务落地落实，积极稳妥提升国际化经

营水平，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工国际或公司）拟在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市投资、建

设及运营一座日处理垃圾2,500吨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项目（以下简称项目或本项目），预计项目总投

资2.97亿美元。 公司拟在新加坡设立全资子公司生态空间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ECO� SPACE�

INVESTMENT� PTE.� LTD.，以下简称“生态空间公司” ，暂定名），通过生态空间公司出资0.79亿美元

在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市设立中工国际绿色能源 （塔什干） 有限责任公司 （CAMCE� GREEN�

ENERGY� (Tashkent)LLC，以下简称“绿色能源（塔什干）公司” ，暂定名）并持有该公司85%股份。绿

色能源（塔什干）公司将作为本项目的实施主体，负责项目的开发、建设以及建成后的项目运营。

2、董事会审议投资议案的表决情况：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于2025年5月16日召开，以8票

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投资实施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的议案》，本次对外投资额度在董事会权限范围之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议案经董事会战略与ESG委员会2025年第二次工作会议审议通过后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

3、本次对外投资尚需履行国家发改委、商务部、国家外汇管理局相关备案等手续。

二、交易相关方介绍

（一）乌兹别克斯坦生态、环境保护和气候变化部

注册地址： 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市奇兰扎区本约德科路7-A （Tashkent� city, � Chilanzar�

district,� Bunyodkor� ave.� 7-A）

授权代表：Abdukhakimov� Aziz� Abdukaxarovich

主要职责：乌兹别克斯坦生态、环境保护和气候变化部作为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政府部门，负责生

态、环保和气候变化的治理与监管，包括垃圾收储、转运、填埋、资源再生与循环经济发展等工作。

（二）康斯科申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阿联酋迪拜，纳德阿尔谢巴地区梅丹路（Meydan� RoadNad� Al� Sheba,� Dubai,� U.

A.E.）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主要业务：专注于以数字创新驱动城市建设，以绿色科技重塑能源格局的科技建设企业，致力于数

字孪生创新建设、新能源生态系统建设、绿色经济创新和循环经济发展。

三、拟设立项目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中工国际绿色能源（塔什干）有限责任公司（CAMCE� GREEN� ENERGY(Tashkent)�

LLC，暂定名）

注册地址：乌兹别克斯坦斯塔什干市

出资金额：0.93亿美元

股权结构：生态空间公司出资0.79亿美元，持股占比85%；康斯科申有限责任公司出资0.14亿美元，

持股占比15%。

出资方式：以货币形式出资，资金来源均为自有资金。

主要业务：负责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的投资、建设和运营。

治理结构安排：项目公司成立后，股东会是项目公司最高决策机构，其职权、议事方式和表决程序

按照当地法律执行，公司在股东会中享有控制权；项目公司设总经理1名、财务总监1名，均由公司派出。

四、项目基本情况

1、乌兹别克斯坦近年来经济发展势头良好，政局稳定，中国和乌兹别克斯坦两国于2024年1月升

级为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动构建中乌命运共同体。 乌兹别克斯坦总统于2024年1月签

署了《关于改善废物管理系统并减少其对环境状况的负面影响的措施》的总统令，进一步加强垃圾分

类及垃圾处理的效率，积极寻求国际合作，明确指出将给予该领域的投资企业相关优惠政策。 公司自

2007年进入乌兹别克斯坦市场以来，深度参与当地经济发展和项目建设，目前拟投资的乌兹别克斯坦

塔什干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是该国首批垃圾发电项目中规模最大的项目，项目所在地塔什干市是乌

兹别克斯坦首都，是中亚地区第一大城市和重要的经济和文化中心。

2、 本次投资的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位于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市的现

状生活垃圾填埋场南侧，离市中心约35公里。 本项目拟新建一座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日处理垃圾2,

500吨。本项目建设期2年，运营期30年。项目总投资2.97亿美元，其中项目资本金为0.93亿美元，其余资

金为项目公司债务融资，并向保险公司申请办理海外投资保险。 本项目收入来源主要为垃圾处理费和

售电收入。 预计项目达产年年处理生活垃圾83.75万吨，年上网电量约4.82亿度。 经测算，本项目税后内

部收益率不低于8%。

五、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投资目的

本次对外投资事项是公司深入践行“一带一路” 倡议，围绕公司“十四五” 发展规划，积极稳妥提

升国际化经营水平，推动海外环保领域“投建营”一体化项目落地落实的重要举措，有利于增强公司盈

利能力，提升公司在国际上品牌影响力。本项目的实施将带动设计咨询、先进装备制造等业务板块协同

出海，为公司海外投资业务良好开局奠定业务基础，有助于推动公司国际工程板块业务转型升级和提

升属地化经营能力，增强公司“一体两翼”发展格局的可持续发展动能。

（二）存在的主要风险

项目建设期存在工期延误，未能按计划实施项目的风险；项目运营期存在垃圾供应量不足，电网不

稳定或电力上网受阻的风险；项目运营期较长，存在汇率波动或外汇管制的风险。

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是公司在海外投资的首个大型环保项目，公司充分认

识本次投资事项可能面临的风险及不确定性，多次现场调研，开展了详实的分析研究工作；公司熟悉当

地法律政策及商业环境，并将持续充分关注外部环境、市场与行业的变化，审慎决策，强化境外合规管

理；公司将不断提高管理水平、强化风险控制，提高风险预判能力，积极防范和应对上述风险。

（三）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对外投资事项符合公司发展需要，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不会对公司主营业务、资产状况造成

不利影响。 本次投资不涉及人员安置、债务重组等相关安排，投资完成后不会导致公司新增关联交易，

不会产生同业竞争情况。 本次投资完成后，预计对公司本年度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本次对外投资事项后续进展情况，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1、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2、董事会战略与ESG委员会2025年第二次工作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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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投资实施乌兹别克斯坦安集延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1、为深入践行“一带一路”倡议，推动海外工程投资与运营业务落地落实，积极稳妥提升国际化经

营水平，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工国际或公司）拟在乌兹别克斯坦安集延市投资、建

设及运营一座日处理垃圾1,500吨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项目（以下简称项目或本项目），预计项目总投

资1.78亿美元。 公司拟在新加坡设立全资子公司生态价值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ECO� VALUE�

INVESTMENT� PTE.� LTD.，以下简称“生态价值公司” ，暂定名），通过生态价值公司出资0.486亿美

元在乌兹别克斯坦安集延市设立中工国际绿色能源 （安集延） 有限责任公司 （CAMCE� GREEN�

ENERGY� (Andijan)LLC，以下简称“绿色能源（安集延）公司” ，暂定名）并持有该公司85%股份。 绿

色能源（安集延）公司将作为本项目的实施主体，负责项目的开发、建设以及建成后的项目运营。

2、董事会审议投资议案的表决情况：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于2025年5月16日召开，以8票

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投资实施乌兹别克斯坦安集延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的议案》，本次对外投资额度在董事会权限范围之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议案经董事会战略与ESG委员会2025年第二次工作会议审议通过后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

3、本次对外投资尚需履行国家发改委、商务部、国家外汇管理局相关备案等手续。

二、交易相关方介绍

（一）乌兹别克斯坦生态、环境保护和气候变化部

注册地址： 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市奇兰扎区本约德科路7-A （Tashkent� city, � Chilanzar�

district,� Bunyodkor� ave.� 7-A）

授权代表：Abdukhakimov� Aziz� Abdukaxarovich

主要职责：乌兹别克斯坦生态、环境保护和气候变化部作为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政府部门，负责生

态、环保和气候变化的治理与监管，包括垃圾收储、转运、填埋、资源再生与循环经济发展等工作。

（二）康斯科申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阿联酋迪拜，纳德阿尔谢巴地区梅丹路（Meydan� RoadNad� Al� Sheba,� Dubai,� U.A.

E.）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主要业务：专注于以数字创新驱动城市建设，以绿色科技重塑能源格局的科技建设企业，致力于数

字孪生创新建设、新能源生态系统建设、绿色经济创新和循环经济发展。

三、拟设立项目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中工国际绿色能源（安集延）有限责任公司（CAMCE� GREEN� ENERGY(Andijan)�

LLC，暂定名）

注册地址：乌兹别克斯坦斯安集延市

出资金额：0.57亿美元

股权结构：生态价值公司出资0.486亿美元，持股占比85%；康斯科申有限责任公司出资0.084亿美

元，持股占比15%。

出资方式：以货币形式出资，资金来源均为自有资金。

主要业务：负责乌兹别克斯坦安集延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的投资、建设和运营。

治理结构安排：项目公司成立后，股东会是项目公司最高决策机构，其职权、议事方式和表决程序

按照当地法律执行，公司在股东会中享有控制权；项目公司设总经理1名、财务总监1名，均由公司派出。

四、项目基本情况

1、乌兹别克斯坦近年来经济发展势头良好，政局稳定，中国和乌兹别克斯坦两国于2024年1月升

级为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动构建中乌命运共同体。 乌兹别克斯坦总统于2024年1月签

署了《关于改善废物管理系统并减少其对环境状况的负面影响的措施》的总统令，进一步加强垃圾分

类及垃圾处理的效率，积极寻求国际合作，明确指出将给予该领域的投资企业相关优惠政策。乌兹别克

斯坦安集延市是乌兹别克斯坦东部的重要城市，是乌兹别克斯坦人口密度最高的地方之一，作为中吉

乌铁路的终点站，有望成为中西亚贸易中转中心和“一带一路”沿线重要节点城市。

2、 本次投资的乌兹别克斯坦安集延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位于乌兹别克斯坦安集延市东南侧约

30公里，本项目拟新建一座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日处理垃圾1,500吨。 本项目建设期2年，运营期30

年。项目总投资1.78亿美元，其中项目资本金为0.57亿美元，其余资金为项目公司债务融资，并向保险公

司申请办理海外投资保险。 本项目收入来源主要为垃圾处理费和售电收入。 预计项目达产年年处理生

活垃圾50.25万吨，年上网电量约2.68亿度。 经测算，本项目税后内部收益率不低于8%。

五、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投资目的

本次对外投资事项是公司深入践行“一带一路” 倡议，围绕公司“十四五” 发展规划，积极稳妥提

升国际化经营水平，推动海外环保领域“投建营”一体化项目落地落实的重要举措，有利于增强公司盈

利能力，提升公司在国际上品牌影响力。本项目的实施将带动设计咨询、先进装备制造等业务板块协同

出海，为公司海外投资业务良好开局奠定业务基础，有助于推动公司国际工程板块业务转型升级和提

升属地化经营能力，增强公司“一体两翼”发展格局的可持续发展动能。

（二）存在的主要风险

项目建设期存在工期延误，未能按计划实施项目的风险；项目运营期存在垃圾供应量不足，电网不

稳定或电力上网受阻的风险；项目运营期较长，存在汇率波动或外汇管制的风险。

乌兹别克斯坦安集延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是公司在海外投资的大型环保项目之一，公司充分认

识本次投资事项可能面临的风险及不确定性，多次现场调研，开展了详实的分析研究工作；公司熟悉当

地法律政策及商业环境，并将持续充分关注外部环境、市场与行业的变化，审慎决策，强化境外合规管

理；公司将不断提高管理水平、强化风险控制，提高风险预判能力，积极防范和应对上述风险。

（三）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对外投资事项符合公司发展需要，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不会对公司主营业务、资产状况造成

不利影响。 本次投资不涉及人员安置、债务重组等相关安排，投资完成后不会导致公司新增关联交易，

不会产生同业竞争情况。 本次投资完成后，预计对公司本年度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本次对外投资事项后续进展情况，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1、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2、董事会战略与ESG委员会2025年第二次工作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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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1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苏州工业园区八达街111号中衡设计大厦四楼中庭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9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36,749,469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9.563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冯正功先生主持。 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

结合的方式进行。 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6人，董事高洪舟、张延成、韦文斌因工作原因请假；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1人，监事丁炯、赵亚萍因工作原因请假；

3、公司董事会秘书胡义新先生亲自出席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管和公司聘请的律师列席了本次会

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6,600,869 99.8913 140,200 0.1025 8,400 0.0062

2、议案名称：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6,600,869 99.8913 140,200 0.1025 8,400 0.0062

3、议案名称：2024年年度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6,600,869 99.8913 140,200 0.1025 8,400 0.0062

4、议案名称：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6,600,869 99.8913 140,200 0.1025 8,400 0.0062

5、议案名称：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6,600,769 99.8912 140,300 0.1025 8,400 0.0063

6、议案名称：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6,585,169 99.8798 155,900 0.1140 8,400 0.0062

7、议案名称：独立董事2024年度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6,597,969 99.8892 140,300 0.1025 11,200 0.0083

8、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董事、监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6,527,358 99.8375 153,800 0.1124 68,311 0.0501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拟向银行申请不超过20亿元人民币综合授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6,623,158 99.9076 60,800 0.0444 65,511 0.0480

10、议案名称：关于使用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6,598,869 99.8898 142,200 0.1039 8,400 0.0063

11、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6,587,769 99.8817 151,800 0.1110 9,900 0.0073

12、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6,699,469 99.9634 41,600 0.0304 8,400 0.0062

13、议案名称：关于回购注销2022年员工持股计划部分股票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6,696,369 99.9611 44,700 0.0326 8,400 0.0063

14、议案名称：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6,700,769 99.9643 40,300 0.0294 8,400 0.0063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6 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639,111 79.5496 155,900 19.4047 8,400 1.0457

8

关于2024年度董事、监

事薪酬的议案

581,300 72.3540 153,800 19.1433 68,311 8.5027

11

关于2024年度计提资产

减值准备的议案

641,711 79.8733 151,800 18.8944 9,900 1.2323

12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

的议案

753,411 93.7765 41,600 5.1779 8,400 1.0456

13

关于回购注销2022年员

工持股计划部分股票的

议案

750,311 93.3906 44,700 5.5637 8,400 1.0457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律师：柯凌峰、洪赵骏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通过见证，本所律师确认，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

《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出席会议的人员具有合法有效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

效，表决程序和结果真实、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中衡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7日

● 报备文件

1、中衡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证券代码：

600667

证券简称：太极实业 公告编号：临

2025-027

无锡市太极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回购股份用于注销并减少注册资本

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通知债权人的原因

无锡市太极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太极实业” ）分别于2025年4月24日召开第

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于2025年5月16日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

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人民币普通股A股， 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为不低于人民币10,

000.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12,000.00万元（含），回购股份的价格为不超过10.38元/股（含），

回购股份将全部用于注销并减少公司注册资本，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

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 按照上述回购股份价格的上限及回购股份资金总额的上下限测算，预

计回购股份数量为9,633,912股至11,560,693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比例为0.46%至0.55%，具体回

购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以回购方案实施完毕或回购期限届满时公司的实际回购情况为准。

本次回购股份方案及股东大会决议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5年4月26日、2025年5月17日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官网www.sse.com.cn和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刊登的《关于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

的预案》（公告编号：临2025-019）、《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临2025-026）。

二、需债权人知晓的相关信息

本次回购股份将全部用于注销并减少公司注册资本，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公司债权人自接到公司通知起30日内、未接到通知者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45日内，均有权

凭有效债权文件及相关凭证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

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义务）将由公

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

（一）债权申报所需材料

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 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到公司申报债

权。

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委托他

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

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二）债权申报方式

债权人可采取现场、邮寄、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进行申报，具体方式如下：

1、申报地址：江苏省无锡市梁溪区兴源北路401号北创科技大厦26楼

2、申报时间：2025年5月17日起45日内

3、联系人：太极实业证券法务部

4、电话：0510-85419120

5、传真：0510-85430760

6、邮政编码：214000

7、电子邮箱：tjsy600667@163.com

8、其他说明：

（1）以现场方式申报的，接待时间为上述期间的工作日8：30-11：00，13:00-16:00；

（2）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寄出日/邮戳日为准，请在邮件封面注明“债权申报”字样；

（3）以传真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公司收到文件日为准，请在传真标题注明“债权申报”字样；

（4）以电子邮件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公司收到邮件日为准，请在电子邮件主题注明“债权申报”

字样；

（5）采取邮寄、传真、电子邮件方式进行债权申报的债权人请致电公司联系人进行确认。

特此公告。

无锡市太极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7日

证券代码：

600667

证券简称：太极实业 公告编号：临

2025-026

无锡市太极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05月1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江苏省无锡市梁溪区兴源北路401号26楼太极实业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60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694,131,153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2.956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本次会议由董事长孙鸿伟先生主持。会议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5人；

3、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高管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董事会2024年度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86,285,667 98.8697 7,446,586 1.0727 398,900 0.0576

2、议案名称：监事会2024年度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86,264,667 98.8667 7,445,586 1.0726 420,900 0.0607

3、议案名称：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86,280,367 98.8689 7,430,886 1.0705 419,900 0.0606

4、议案名称：2024年度财务决算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86,271,967 98.8677 7,440,486 1.0719 418,700 0.0604

5、议案名称：2025年度财务预算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66,185,844 95.9740 27,590,509 3.9748 354,800 0.0512

6、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85,819,567 98.8025 8,014,886 1.1546 296,700 0.0429

7、议案名称：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86,617,767 98.9175 7,307,186 1.0527 206,200 0.0298

8、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86,255,967 98.8654 7,405,386 1.0668 469,800 0.0678

9、议案名称：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86,217,467 98.8599 7,451,186 1.0734 462,500 0.0667

10、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公司董事和监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86,247,067 98.8641 7,588,286 1.0932 295,800 0.0427

11、议案名称：关于申请注册发行中期票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85,845,767 98.8063 8,008,086 1.1536 277,300 0.0401

12、议案名称：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

12.01、议案名称：回购股份的目的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87,457,267 99.0385 6,406,086 0.9228 267,800 0.0387

12.02、议案名称：拟回购股份的种类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87,304,467 99.0165 6,582,786 0.9483 243,900 0.0352

12.03、议案名称：回购股份的方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87,296,467 99.0153 6,593,286 0.9498 241,400 0.0349

12.04、议案名称：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86,349,467 98.8789 7,515,286 1.0826 266,400 0.0385

12.05、议案名称：拟回购股份的用途、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资金总额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87,223,767 99.0048 6,624,886 0.9544 282,500 0.0408

12.06、议案名称：回购股份的价格或价格区间、定价原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87,418,867 99.0329 6,416,486 0.9243 295,800 0.0428

12.07、议案名称：回购股份的资金来源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87,290,167 99.0144 6,557,686 0.9447 283,300 0.0409

12.08、议案名称：办理本次回购股份事宜的具体授权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87,262,267 99.0104 6,563,686 0.9455 305,200 0.0441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6

关于2025年度为子公司

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

案

45,194,711 84.4661 8,014,886 14.9793 296,700 0.5546

7 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45,992,911 85.9579 7,307,186 13.6566 206,200 0.3855

8

关于续聘公司2025年度

审计机构的议案

45,631,111 85.2817 7,405,386 13.8402 469,800 0.8781

12.01 回购股份的目的 46,832,411 87.5269 6,406,086 11.9725 267,800 0.5006

12.02 拟回购股份的种类 46,679,611 87.2413 6,582,786 12.3028 243,900 0.4559

12.03 回购股份的方式 46,671,611 87.2263 6,593,286 12.3224 241,400 0.4513

12.04 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 45,724,611 85.4565 7,515,286 14.0456 266,400 0.4979

12.05

拟回购股份的用途、数

量、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

例、资金总额

46,598,911 87.0905 6,624,886 12.3815 282,500 0.5280

12.06

回购股份的价格或价格

区间、定价原则

46,794,011 87.4551 6,416,486 11.9920 295,800 0.5529

12.07 回购股份的资金来源 46,665,311 87.2146 6,557,686 12.2559 283,300 0.5295

12.08

办理本次回购股份事宜

的具体授权

46,637,411 87.1624 6,563,686 12.2671 305,200 0.5705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会议的议案均为非累积投票议案，所有议案经表决通过。

2、需要特别决议通过的第12项议案已获得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长平律师、华诗影律师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

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无锡市太极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7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太极实业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